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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食安委办〔2022〕1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

宣威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及两会等
重点时段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

：

为加强 2022 年春节、各级两会及北京冬奥会期间食品安全

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毫不放松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监管

坚决防止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，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

防反弹”，严格落实人、物、环境同防措施，加强进口冷链食品

市场监管，严防境外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。要紧盯春节、

全国全省全市两会、北京冬奥会等重要活动和时间节点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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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排查风险隐患和短板漏洞。进一步建立完善工作措施，严格进

口冷链食品“运、销、储”全程防控。严格落实“111”风险排

查机制，严格实施集中监管仓作业人员闭环管理，督促市场主体

抓好进口冷链食品全覆盖采样核酸检测，切实消除风险隐患。要

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要从严从快查处生产经营者落实疫情防控措

施不到位、“故意漏赋码”“重复使用追溯码”等违法行为。

二、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

要以大型超市、批发市场、集贸市场等节日消费集中区域和

经营场所为重点区域、重点场所，以散装白酒、乳制品、肉制品、

水产品、保健食品、元宵汤圆、食用油、蔬菜水果、粮食制品、

地方特色食品等为重点品种，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；加大

对大型食品生产企业、餐饮企业的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

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防源头风险、严控过程风险、严管出厂风

险；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，加大核查处置力度，

及时准确公布监督抽检信息。要积极推进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

制度，严厉打击违法使用禁限用药物、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、制

售“三无食品”“劣质食品”“过期食品”“商标侵权食品”等违

法犯罪行为，坚决落实“处罚到人”要求，全面实施联合惩戒，

形成有效震慑。加强冬春季校园食品安全监管，督促各级各类学

校及幼儿园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，抓好学

校食堂“六 T”实务管理和“明厨亮灶”等工作，认真自查整改

食品安全问题隐患，深入排查食堂经营主体无证经营、违反餐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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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规范、使用腐败变质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等食品安全风

险隐患，严惩重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。加大对猪肉及肉

制品的检查，依法严厉查处销售非法屠宰猪肉及肉制品、未经检

疫（验）或检疫（验）不合格猪肉品和冷冻冷藏经营者储藏“三

无”、无合法检疫（验）证明猪肉及肉制品的违法行为。

三、加强农村地区食品市场监管

要持续抓好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，巩固整治成效，严厉查

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

工采取有力举措，严防食用草乌、附子等毒性中药材及误食甲醇

等中毒事件发生，持续开展散装白酒整治。抓好农村集体聚餐管

理，加强对辖区内农村集体聚餐的风险排查防控，坚持“喜事缓

办、丧事简办、宴会不办”，引导群众不组织、不参加“杀猪饭”、

“搬家酒”等聚集性活动，督促落实餐饮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

承办 5 桌以上宴会的落实审批报备程序，强化分级指导工作力度，

严禁未经备案自行举办农村集体聚餐的问题发生。

四、强化应急值守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守各项工作纪律，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

急值守要求，确保通信联络畅通。遇有重大、紧急食品安全突发

事件，各单位要迅速采取措施妥善处置，要强化部门协作，提升

处置能力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事件“一事三报”，统一规范信息

报送。要强化节日期间的舆情监测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对因工

作不到位、未按规定报告、应急处置不力，导致造成重大社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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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或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依据有关规定通报有关部门，

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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